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字〔2015〕42号

关于2015届毕业设计（论文）结束工作      及评优的通知
各学院：

2015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已经进入结束阶段，各学院要认真做好答辩、归档、评优等工作，高质量地完成本届毕业设计（论文）的全部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毕业设计（论文）结束工作

1. 各学院必须高度重视质量管理，要求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要保证指导时间，严格、认真、仔细、全面地审阅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全部成果（包括文稿、引用文献以及相关的图表与图纸等）。指导教师利用好学校提供的知网论文查重系统，即时发现问题，做好论文指导工作，杜绝论文作假行为。
2．根据教学进度安排，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于6月中上旬开始。各学院应对照“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程”，认真做好本届毕业设计（论文）的答辩工作，要严格审定学生答辩资格，同时要严格审查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全部材料，严把质量关。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请严格按学校规定执行，成绩为优秀的比例控制在15％左右，不超过20％。学校将组织人员到学院检查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情况。

3．对虽已经通过答辩，但是仍有某些方面需要进行修改与完善的学生，各学院必须依照教字〔2014〕111号《关于做好2015届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和教字〔2014〕112号《关于做好2015届专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督促师生按要求整改，达到要求后方可给予成绩。

4．未通过答辩的学生，指导教师要督促学生认真整改，并由学院重新组织审查与答辩，具体做法请按照2015届毕业设计（论文）的有关规定执行。

5．答辩工作结束后，按照“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程”的有关要求，学院认真做好对所有毕业设计（论文）各类文档的核查、整理和归档工作，务必做到文档内容及格式的规范性和一致性。
6．各学院要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行书面总结，书面总结及电子版请在2015年9月15日前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
7．本、专科毕业设计（论文）全部材料以纸质与电子两种形式存档，纸质材料保存期四年。
二、毕业设计（论文）评优工作

1．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实行限额推荐。本科按参加毕业设计（论文）人数的3％；校优秀毕业设计团队评选重在对团队整体质量和成员实质性协作的评价，每学院本科推荐数量均不超过1项。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与校优秀毕业设计团队不能重复申报。评优推荐条件见附件三。
2．申报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填写《三江学院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推荐表》，申报校优秀毕业设计团队填写《三江学院本科优秀毕业设计团队推荐表》。各学院参照“附件四：评优申报材料及格式要求”,在6月20日前将“推荐表”等纸质材料报送至实践教学科，电子档发送至樊德平OA邮箱。教务处将于本学期结束前组织评选出校级优秀及推省优的毕业设计（论文）和毕业设计团队。
3．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有关材料10月1日前以学院为单位交校档案馆保存。
三、学校将于下学期抽取部分专业的毕业设计（论文）送外校同行专家评审。
附件1：关于做好2015届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

附件2：关于做好2015届专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
附件3：评优推荐条件
附件4：评优申报材料及格式要求

附件5：三江学院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推荐表
附件6：三江学院本科优秀毕业设计团队推荐表
附件7：三江学院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推荐排序表
附件8：三江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情况统计表
附件9：三江学院专科毕业设计（论文）情况统计表
                                  教务处
二Ｏ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主题词：毕业设计（论文）  评优  通知
教务处                              2015年5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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